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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事務部規管事務部規管事務部規管事務部

! 第二類互連政策檢討已於 2003年 5月展開。考慮收到的意見後，在 2003年
12月發出第二份諮詢文件，諮詢期至 2004年 2月底。預計於 2004年內盡快
完成檢討和作出決定。與此同時，將繼續引入和更新相關的工作守則和技術

規格，從而有效益和有效率地實行規管制度，並考慮強制執行現有的本地接

駁鏈路工作守則。

! 現時佔用 800兆赫、900兆赫及 1800兆赫的流動服務牌照將於 2005年 7月
至 2006年 9月期滿。第二代流動服務的發牌安排檢討已於 2003年 8月展開，
就上述牌照期滿後的牌照安排徵詢意見。考慮收到的意見後，將於 2004 年
年初進行第二輪諮詢。預計於 2004 年內決定新的發牌架構，包括是否發出
先進流動數據服務的新牌照。

! 第三代流動系統的發牌程序已於 2001 年 9 月順利完成。四個牌照亦已於同
年 10 月發出。每名持牌商須開放 30%網絡容量予非聯營的服務供應商。他
們將獲發給會計手冊，以作分隔帳戶和報告網絡營業額之用。繼續向流動虛

擬網絡營辦商發出牌照，並制訂下列指引：

! 計算／量度網絡容量的原則和方法，以實施第三代網絡開放網絡接駁的
規定；

! 內容或服務營辦商釐定收費的成本原則；
! 釐定有關裁定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互連條款的收費原則；及
! 提供緊急通話的地點資料。

! 在 2002 年年初已邀請更多人士申辦本地有線固定電訊網絡服務（固網服
務）。有關持牌商可在 2003年 1月 1日起推出服務。繼續處理新牌照的申請
及促進本地固網服務市場的開放。

! 檢討現時實施流動電話及固網服務號碼可攜服務的程序和制度，在有需要時
予以改善。

! 研究市場（固定／流動匯流）和新技術（如網際規約電話服務和新的無線固
定接駁技術）的發展，研究是否需要更新現行規管制度，與時並進。

! 設立公共電訊服務類別牌照，以便規管此等無須在香港操作電訊設備或設施



的服務，例如預繳電話卡服務。

! 已於 2003年 12月與寬頻互聯網服務供應商開始討論，以開發監察和匯報有
關服務質素的系統。計劃於 2004 年開始公布寬頻互聯網市場的相關服務指
標。視乎寬頻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業界的實施進度，將於固定電訊、流動（包

括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及對外電訊服務市場推行類似措施。

! 準確按時計帳計劃已於 2003 年 1 月推出。參與該計劃的營辦商每季匯報遵
從情況，更新資料載於電訊局網站。繼續監察該計劃的效用，並考慮將監管

措施延展至其他涉及大量消費者投訴的服務（例如預繳電話卡服務）。

! 電訊局長於 2003 年 9月 26 日發出「有關為固定電訊網絡服務（固網服務）
網絡設備提供後備電源的實務守則」，營辦商有一年時間遵從有關規定。將

與業界緊密協調，並於有需要時發出部署指引和強制執行有關行動。

! 電訊局長於 2003年 11月 3日就國際來電轉駁服務的互連條款及條件作出裁
決。繼續監察和執行有關流動網絡營辦商向國際來電轉駁服務營辦商提供的

來電轉駁服務質素的規定。

! 檢討建議的部分延長電話號碼計劃（例如將固網服務及流動服務的號碼改為
3XX XXX XXX及 6XX XXX XXX），並研究現行號碼計劃的號碼資源供求
情況。

! 開始檢討計算 PNETS費用和流動服務互連收費的原則及方法。

! 研究如何簡化傳送者牌照條件下公布收費的安排。

! 與業界及相關政府部門協調於落馬州、深港西部走廊和港珠澳大橋的過境設
施提供電訊基礎設施*。

! 與地政總署和山頂無線電站的使用者進行協調，向受技術服務協議終止影響
的山頂電站在私人協約方式批地期滿後搬遷設施及安排批地契約提供協助

*。

競爭事務部競爭事務部競爭事務部競爭事務部

! 《2003年電訊（修訂）條例》已於 2003年 7月通過。諮詢工作完成後，有
關合併和收購活動的規管指引將於 2004 年內發出。實施該條例的新條文及



新指引，從而保障市場的競爭水平。

! 檢討於 1995年發出的反競爭行為指引及根據《電訊條例》第 7K、L及 N條
制訂新指引。

! 繼續調查業界及消費者有關競爭事宜的投訴是其中一項主要工作。

! 繼續審查主導營辦商所提交的收費批准申請，以及在主導營辦商申請免去其
在指定市場的主導地位時檢討有關營辦商的市場地位。

! 有需要時就互連和共用瓶頸設施事宜作出裁決。

! 繼續就《廣播條例》內的廣播競爭政策和執行保障競爭條款的事宜，向影視
及娛樂事務處處長和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提供顧問服務。

執行部執行部執行部執行部

! 根據數碼地面廣播第二輪諮詢的結果和政府的決定，邀請各界呈交意願確認
書及／或申請數碼頻道牌照以作數碼地面電視廣播*。

! 檢討用作接收電訊及廣播服務的解碼器的規管規定*。

! 協助鋪設網絡或提供傳送服務，以便引入新的收費電視服務。

! 實施傳送者牌照制度於廣播網絡牌照。

! 就制訂數碼地面電視政策及匯流和數碼化對廣播規管的影響向工商及科技
局局長提供技術支援。

! 繼續定期與內地當局協調數碼地面電視的頻率規劃，為香港制訂數碼地面電
視網絡及實施計劃。

! 繼續改善全港免費地面電視的接收情況，尤以接收情況未如理想的地區為
然。

! 與其他政府就業餘電台牌照確立對等承認協議。

! 根據國際船員培訓、發證和值班標準公約的規定進行審查、能力評估、發給



證書及認可，以確保符合已獲 ISO 9001:2000認證的品質控制系統的規定。

! 透過採用先進技術，檢討專用無線電系統牌照的發牌程序。

! 檢討劃分頻譜的機制及頻率指配程序。

! 繼續與鄰近地區協調頻率使用的事宜，包括有關控制跨境流動電話網絡訊號
溢流的執行安排。

! 研究改良無線電監察組的全港性無線電測向和頻譜監察系統。

! 研究自由空間光通訊在香港電訊服務的可行應用。

! 跟進國際電信聯盟 2003 年世界無線電通信大會的決定，協調本地電訊業界
的工作。

! 加強執法，打擊非法電訊服務／設備的銷售和使用、違反電訊牌照條件及售
賣非法電視解碼器等活動。

! 與鄰近地區協調打擊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的非法對外電訊服務。

! 繼續調解有關提供廣播服務的大廈內同軸電纜系統的互連事宜糾紛和作出
裁決。

! 在適當時實行和檢討相關指引和工作守則，讓營辦商以協調的方式進入樓宇
及盡量減少網絡安裝期間對業主和住戶造成滋擾。

! 繼續調解營辦商與業主之間有關進入樓宇事宜的糾紛。

! 繼續向其他政府部門提供電訊方面的諮詢服務。

支援部支援部支援部支援部

! 為發射和操作新的或替換的衛星簽發牌照，以迎合衛星營辦商的需求。

! 檢討根據《外層空間條例》而發出的空間站電訊牌照的收費架構。

! 繼續為公共電訊網絡的發展制訂和更新技術標準。



! 根據 ISO/IEC 17025標準操作無線電實驗室。

! 推行電訊設備鑒定及發證計劃。

! 執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電訊及資訊工作小組所領導的電訊設備互認安排。

! 協助工業貿易署執行電訊業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 繼續推動政府和私人機構參與國際和地區電訊會議和活動。

! 透過合時的簡報會及聚會，與傳媒維持緊密聯繫，提供對他們有用的資訊。

! 已於 2003 年 7 月開始與電訊營辦商討論多個工作守則，以保障消費者多方
面的利益，例如合約慣例、促銷手法及客戶服務。繼續制訂此等業界守則，

並研究共同規管和業界自我規管的方案。

! 在全面開放的電訊市場中，協助消費者作出明智的選擇。透過傳媒、電訊局
網站及與其他機構的合作，推廣精明使用各種電訊服務的訊息。

! 檢討有關未經收件人許可而發出的傳真、短訊服務及電子郵件的現行措施及
研究是否需要制訂額外措施。

! 豐富及更新電訊局網站的內容，更有效利地用網站與公眾溝通。

! 進一步精簡處理消費者投訴的程序，更有效地運用資源。

! 檢討和更新人力資源管理政策，以迎合市場最佳做法及政府的新措施。

! 根據第二輪自願退休計劃，檢討人手規劃。調動職員資源，務求以最具成本
效益和最有效的方法達到部門目標*。

! 培養部門內的學習文化，向職員提供培訓機會，讓他們得以迎合新的服務需
求和公眾對優質服務的期望，並提高專業、技術和管理才能。

! 檢討電訊工程師職系以才能為本的表現管理系統。制訂電訊監督／督察職系
的關鍵才能綱要。



! 制訂新的服務表現衡量架構，包括衡量及監察部門計劃、服務表現和效益的
關鍵表現衡量指標。

! 實施新的非公務員合約員工人事資訊系統，俾能有效地將合約員工的人力資
源管理功能一體化。

! 制訂新的成本模型，以提高計算服務成本的準確程度和效益，並協助牌照費
的檢討。

! 推行一套具備多種功能的新電子發牌系統，其中包括網上申請及查詢功能。

! 制訂部門資訊科技規劃，包括資訊科技保安規劃。

! 推行電子記錄管理系統。設立中央登記處，在營運上可行的情況下集中各辦
事處的存檔系統，透過精簡工作程序及減少消耗紙張，從而提高營運效率。

! 實施部門環保政策，在工作間推廣環保意識和環保方法，並繼續推動及支持
電訊業內的環境保護工作。

*新增項目


